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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。 

2.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101 年開辦體驗學習及參訪課程，深化認知及同理心，選定「警政

主管人員職務管理核心能力研習班」等 13 個班，開設 2 至 4 小時之生命教育課程，計

有 578 人參加；本年度預計規劃辦理經驗交流、體驗學習課程或研習營，並研議引進

「黑暗對話」學習技法。 

（一七五）行政院函送紀委員國棟就大安溪河堤嚴重沖刷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0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39） 

紀委員就大安溪河堤嚴重沖刷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已至現場勘察，並與地方民眾取得共識如下： 

(一)有關大安溪橋下游左岸河水逼近沿岸堤防問題，經濟部水利署將於本（102）年辦理河道

整理，調整流路，將溪水導向水道中央，避免淘刷河堤結構。 

(二)另沿岸堤防仍屬完好，爾後若發生破損情形，將隨時辦理修復工程，以維護沿岸居民生

命財產安全。 

二、至於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辦理大安溪橋伸縮縫工程，將廢水泥渣等置於大安溪河

床一節，經該部公路總局第二區養護工程處臺中工務段於民國 101 年 8 月 10 日邀集經濟部水

利署第三河川局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，會勘結果確認大安橋下所堆置，係承包商於打除

混凝土過程中不慎掉落橋下，業已清除完竣。 

（一七六）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強化蛋品標示、標章之公信力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2-15-1066） 

呂委員就強化蛋品標示、標章之公信力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CAS 蛋品驗證制度係由行政院農委會認證之驗證機構「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」（以下簡稱中

央畜產會）依認證範圍，接受蛋品經營業者申請驗證，並進行文件審查、現場評核及產品檢

驗後，始予簽約。經營業者於取得 CAS 蛋品類驗證後，每年仍須接受中央畜產會之追蹤查驗

（包括製程管理、品管制度、衛生管理及自主管理紀錄等）及產品抽驗（包括化學分析、微

生物檢驗等）事宜，CAS 驗證機構為消費者食品安全嚴格把關，驗證產品之生產管理均定期

追蹤查核及抽驗，如有不符規定情事，依驗證規定即加強管理或終止驗證。 

二、CAS 蛋品類產品包裝標示，應符合「優良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」 （以下簡稱管理辦法）第 4

條第 2 項附件 11.「優良農產品蛋品項目驗證基準」（以下簡稱蛋品項目驗證基準），其中包

括應於包裝容器上標示有效日期。行政院農委會已請驗證機構中央畜產會邀集 CAS 蛋品類業


